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选任管理人结果公示

我院于2026年2月9日发出《关于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选任管理人申请报名名单公示》，主要内容为：由于仅有二级管理人广东翔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符合担任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可直接指定由广东翔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2026）粤16破8号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公示期内无人反馈意见，现将结果公示如下：

	类别
	案号
	标的
	机构名称

	破产

清算
	（2026）粤16破8号
	指定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广东翔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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